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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4年1月17日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办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强离退休教职工管理服务工作，落实离退休教职工政治生活待遇，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3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渝委办发〔2016〕44号）、《中共重庆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工作的七项措施>的通知》（渝老发〔2023〕3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领导及管理 
学校离退休工作接受学校党委行政领导，凡涉及离退休教职工政治生活待遇方面的重大问题，由校长办公会、学校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 
（一）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学校党委行政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指导规划全校离退休工作。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离退休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党委组织部、党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人事处、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担任，成员由财务处、工会、后勤基建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2.离退休党总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具体负责离退休党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强化思想引领。 
3.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是离退休教职工之家，具体负责离退休教职工队伍建设和管理，强化日常服务。 
（二）管理体系 
在党委行政领导下，学校形成由校领导分管，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牵头，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财务处、工会、后勤基建处等协同，各部门各学院参与，齐抓共管的离退休工作管理体系。
（三）管理模式 
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根据离退休教职工的人数和居住分布特点，划分若干离退休党支部、小组，设置支部书记、委员，选出小组组长。发挥离退休党支部、小组作用， 采取学校统一管理和离退休党支部、小组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少数居住区域不集中的离退休教职工由离退休党总支、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直接管理，做到离退休教职工管理全覆盖。 
二、政治、生活待遇 
（一）政治待遇 
1.坚持政治学习制度。离退休教职工的政治学习，原则上按照党委宣传部的安排组织学习。学习可采取线上线下、集中与自学等多种形式进行。 
2.坚持老干部阅文制度。党政办根据老干部的实际情况，按要求做好老干部相关的阅文工作。
3.坚持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离退休党总支要按照党委组织部安排，指导离退休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4.坚持情况通报制度。学校坚持每年不定期集中向离退休教职工通报学校主要情况和重点工作。
5.坚持走访慰问制度。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和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院，都要走访慰问，充分体现学校对离退休老同志的关怀。
（二）生活待遇 
1.学校按国家规定保障离退休教职工按月领取离退休费、养老金等相关待遇。 
2.学校设置离退休教职工活动室，添置必要活动设施设备，作为离退休教职工活动场地。 
3.离退休教职工参加经学校同意或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组织的各项会议，学校应尽可能提供车辆或给予交通补贴。
4.做好慰问工作，学校在重要节日期间，应通过不同方式对离退休教职工开展集中慰问，在离退休职工生病、逝世、以及出现其他特殊困难时开展分散慰问。
     三、医疗保险和丧事处理 
（一）学校为每个离退休教职工办理医疗保险。离退休教职工生病或住院产生的医疗费报销标准，按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二）离休干部按规定享受医疗报销的有关待遇。 
（三）离退休教职工可享受学校有关定期健康体检待遇。
（四）离退休教职工去世后，丧事原则上由其家属主办，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中心和去世离退休教职工原工作部门代表学校进行慰问，协助办理丧葬费和抚恤金手续。
四、离退休职工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离退休职工经费主要用于活动组织、各类慰问、资料购置、采购书籍、报刊订阅、活动室场地维护等，相关标准按学院党政会议研究的标准执行，上级有单列规定的遵照上级规定执行。 
五、发挥作用
离退休教职工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离退休工作方针政策的客观要求，学校根据自愿与量力而行的原则，鼓励离退休教职工参与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学校搭建关工委平台，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
六、离退休职工活动室建设 
为了丰富离退休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供老年活动阵地， 学校在江北校区设立离退休职工活动室，配备相应保洁人员，保证离退休教职工能够在活动室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活动。 
七、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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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离退休工作相关经费的标准

一、离退休职工活动费一年两次，每次200元/人，活动期间差旅费按学校标准报销。
二、交通补贴，离退休职工到校参加学校组织会议或开展工作的，按每次50元进行报销。
三、离退休职工小组组长工作经费，100元/月。
四、体检费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与在职同级别人员标准一致，校级退休领导、正教授以上退休人员1500元/人，其余离退休人员1000元/人，女退休职工每两年有专项妇科检查一次，标准为300元/人。对散居市外人员，按相应标准凭票进行报销。
五、离退休教职工生病住院，每次给予不超过500元慰问金或慰问品，且对同一人员生病住院慰问每年不得超过2次。
六、80岁以上高龄离退休职工生日慰问金每年200元/人，90岁以上高龄离退休职工生日慰问金每年1000元/人。
七、离退休教职工重大节日慰问金全年800元/人，分别在春节、重阳节进行发放，每次400元/人。
八、离退休教职工去世慰问2000元、直系亲属（仅限于其配偶、父母、子女）去世1000元慰问金，200元丧葬品。
九、离退休职工发生重特大疾病，且其单次医疗费自费部分达2万元以上的，学校每年度进行1次慰问，慰问金2000元/人次。
十、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应随时掌握离退休职工动态，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安排日常上门走访慰问，走访时可以购买200元以内慰问品。
十一、离退休校级老干部春节节日慰问标准：1000元慰问金、300元慰问品。
十二、副厅级以上离退休老干部每年活动费800元，副处级以上每年活动费500元，该笔费用不发放现金，由离退休管理服务中心组织相关考察活动使用，如有结余可以结转到下一年。
十三、副处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可以凭票报销300元书报费。
十四、国家对离退休教职工、离退休老干部有其它政策的，按相关政策执行。
十五、学校离退休职工活动室安排专人进行清洁维护，根据需要完善相关设备，发生相关费用据实报销。
十六、以上费用在学校离退休工作公用经费中列支，本办法从2024年1月开始实施。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1月17日印发




- 6 -

- 5 -
